附件2：
龙岗区科技创新局认定人才类别及
材料清单
在我区工作的以下人才（不含柔性引进的人才）可认定为“深龙英才”。由龙岗区科技创新局认定的类别（含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）如下：
一、深龙英才A类
（一）获得国家认定的重点实验室、工程实验室、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主任或副主任（每个单位限报1人）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 1、获得国家级认可资质认可证书、项目下达文件、任务书或合同书等。2、申请人任职文件，盖公章。
二、深龙英才B类
（一）广东省创新创业团队的带头人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团队认定证书或上级下达文件。
（二）深圳市“孔雀计划”团队的带头人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团队认定证书或上级下达文件。
（三）近3年，累计获得专业投资机构风险投资3000万元以上的科技型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（总裁）（每家企业限报1人）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申请人任职文件，盖公章。2、近三年来累计获得风险投资的投资协议和进账单。3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（无证书提供公司主营产品所属《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目录》编码）。
（四）获得省级认定的重点实验室、工程实验室、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主任或副主任（每个单位限报1人）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获得省级认可资质认可证书、项目下达文件、任务书或合同书等。2、申请人任职文件，盖公章。
三、深龙英才C类
（一）广东省创新创业团队的核心成员（每个团队限报5人）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团队认定证书或上级下达文件。2、核心成员名单（项目执行期内，原有核心成员不得更换；差额核心成员，需要提供深龙英才A-C类认定文件及任职文件，并由公司出具推荐意见，由带头人及原核心成员共同签名确认）。
（二）深圳市“孔雀计划”团队的核心成员（每个团队限报5人）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团队认定证书或上级下达文件。2、核心成员名单（项目执行期内，原有核心成员不得更换；差额核心成员，需要提供深龙英才A-C类认定文件及任职文件，并由公司出具推荐意见，由带头人及原核心成员共同签名确认）。
（三）龙岗区创新创业团队带头人。
备注：龙岗区创新创业团队特指深圳市高层次创新创业预备项目团队，因深圳市暂未认定此类团队，故对该类人才暂缓组织认定。
（四） 近3年，累计获得专业投资机构风险投资1500万元以上的科技型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（总裁）（每家企业限报1人）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申请人任职文件，盖公章。2、近三年来累计获得风险投资的投资协议和进账单。3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（无证书提供公司主营产品所属《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目录》编码）。
5.获得国家级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主要管理人员（每个单位限报1人）；（认定证书，任职文件）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国家下达文件或认定批文。2、申请人任职文件，盖公章。
6.获得市级认定的重点实验室、工程实验室、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等创新平台主任或副主任（每个单位限报1人）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获得市级认可资质认可证书、项目下达文件、任务书或合同书等。2、申请人任职文件，盖公章。
四、深龙英才D类
（一）广东省创新创业团队的技术骨干（每个团队限报5人）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团队认定证书或上级下达文件。2、技术骨干名单（需提供技术骨干个人简历及主要成就，由公司出具推荐意见及盖公章，并由带头人签名确认）。
（二）深圳市“孔雀计划”团队的技术骨干（每个团队限报5人）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团队认定证书或上级下达文件。2、技术骨干名单（需提供技术骨干个人简历及主要成就，由公司出具推荐意见及盖公章，并由带头人签名确认）。
（三）龙岗区创新创业团队的核心成员（每个团队限报5人）。
备注：龙岗区创新创业团队特指深圳市高层次创新创业预备项目团队，因深圳市暂未认定此类团队，故对该类人才暂缓组织认定。
（四）获得省级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主要管理人员（每个单位限报1人）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省下达文件或认定批文。2、申请人任职文件，盖公章。
（五）获得区级认定的创新平台主任或副主任（每个单位限报1人）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项目下达文件、任务书或合同书等。2、申请人任职文件，盖公章。
（六）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且服务科技企业数量50家以上的科技服务业机构的核心人员（每个单位限报1人）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（单列科技服务收入）。2、50家以上的服务企业名单，盖公章。3、核心人员个人简历及公司出具的推荐意见。
（七）从事行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，年龄不超过45周岁，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：
（1）取得博士学位且从事科技创新创业者；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公司所属领域及主营产品说明。2、学历学位证书。3、申请人任职文件，盖公章。
（2）获深圳市资助的创客个人或团队带头人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公司所属领域及主营产品说明。2、市下达文件、立项文件或合同书。3、团队带头人个人简历，并由团队成员签字确认。
五、深龙英才E类
（一）龙岗区创新创业团队的技术骨干（每个团队限报5人）。
备注：龙岗区创新创业团队特指深圳市高层次创新创业预备项目团队，因深圳市暂未认定此类团队，故对该类人才暂缓组织认定。
（二）获得市级认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主要管理人员（每个单位限报1人）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市下达文件或认定批文。2、申请人任职文件，盖公章。
（三）主营业务收入1000万元以上且服务科技企业数量30家以上的科技服务业机构的核心人员（每个单位限报1人）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（单列科技服务收入）。2、30家以上的服务企业名单，盖公章。3、核心人员个人简历及公司出具的推荐意见。
（四）获得深圳移动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前三等次，并在龙岗区落户成立公司，员工人数10人以上且上一年度销售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企业核心人才（每个单位限报1人）。
认定所需其他材料：1、比赛获奖证书。2、在职员工社保纪录。3、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。4、核心人才个人简历及公司出具的推荐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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